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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登记已经涉及了农村的每家每户，在
一定程度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有着一定的联系。因此，农
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工作，不仅仅只是全面保障农村居民
的合法权益，不断强化与加强农村宅基地的有效管理，同时更
是集体土地使用制度的不断改革，从而对不动产的统一登记给
予有效保障。所以，我国在近几年以来已经不断颁布了诸多的
不同文件，其中文件主要提出的内容主要就是不断加快农村宅
基地的使用权登记发证工作。

一、开展农村宅基地登记发证工作的意义
（一）维护农民权益，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需要
针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发证的工作来说，只有不断解

决农村中土地权的纠纷，完全化解了农村与社会之间的矛盾，
才能够依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与农民确认土地权，不断加强农村
农民的权利意识，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
全面推进，从而完全切实农村中农民的权益。

（二）建设城乡统一土地市场的前提
在当今社会的稳定发展中，加快农村宅基地登记发证工

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保障农民的土地
权，通过不断深化与改革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仅仅明确了
权能，同时还分配合理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等，以上内容对于
建设城乡统一标准有着一定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不但全面
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而且还有效实现了城乡
统一的发展动力。

二、农村宅基地登记发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农村宅基地对“户”的含义认定不明确
就目前而言，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来说，

农村民居户口中的一户只能购买与拥有一处宅基地，并且对每
户宅基地的基础面积进行了合理的划分，同时还对其进行了严
格的规定。因此，针对“户”的基本含义尚未明确，这导致了
农村居民在实际登记工作中缺乏“一户一宅”的原则性与操作
性。所以，截至到现在，“户”的基本含义在确认完成之后，
必须以相关公安部门的户籍中所登记的内容为标准。在农村居
民的实际生活与工作中，由于人的一生会存在求学、婚姻与死
亡等一系列的原因，以至于“户”的人口数量在目前为止会发
生不断的变化，在根据人口平均数量的住房面积标准为基础的
话，则不论是任何一户人家的住宅面积全部会发生一系列的变
化与改变，这样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存在一部分合法的宅
基地面积不断超出规定的面积部分。

（二）“一户多宅”现象较普遍
到目前为止，不同地区已经不断普遍存在“一户多宅”的

严重现象，其中造成这种现象与原因的理由各不相同，所以，
归纳与总结完成之后主要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农村土
地在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不够完善与到位，导致农村只能通过
违法占地的方式抢占对处不同的宅基地；其二，农村居民建造
新房子，不拆旧房子。就我国农村生活水平不断加快的基本现
象而言，农村居民对房屋居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在面
对农村建设与全面改革的发展中，农村规划在不断与社会的大
环境有着一定的联系，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在选择占用其他的土

地资源建造房屋，但是始终不愿意将旧房屋拆除，以至于导致
我国农村的土地资源出现了严重的浪费现象。

三、农村宅基地登记发证的对策建议
（一）尽快出台有关政策性文件，明确宅基地登记登记发

证主体
根据我国所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委会选举规程》与

《村委会组织法学习读本》的相关政策与制度，相关村委会领
导已经将我国颁布的政策大力宣传在农村当中，不断给农村居
民贯彻各种不同的思想，引导农村居民严格遵守相关的规定。
与此同时，在针对农村土地权确立登记发证工作的过程中，并
没有在其中明确指引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甚至并没有表明其
中的含义。所以，只有根据相关政策与规定严格执行，才能够
对宅基地登记发证的主体进行明确，同时，也只有按照相关的
政策执行才能够确保农村宅基地登记发证工作正常有序开展。

（二）对“户”的概念进行界定，便于“一户多宅”问题
的处理

由于我国尚未明确“户”的基本概念，使不同地区的登
记人员对这一基本概念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其中“一户一
宅”的土地原则在当前十分缺乏，以至于农村宅基地在全部应
用的过程中存在混乱的严重现象。所以，除了采用“户”的基
本概念之外，在此基础上必须根据公安部门所登记的户籍为标
准，但同时必须充分考虑户籍在登记中的独立户，对完全符合
标准要求与条件的相关人员确认为“一户”，从而在其中可以
向相关部门申请宅基地的土地使用权。

（三）规范宅基地登记发证行为，加强信息化建设
在我国经济社会不断进步与发展中，一部分乡镇在运用

国土资源的同时，相关工作人员通过科学信息技术对农村宅基
地登记进行不断规范，同时在无形之中也充分设计了相应的规
范性流程，让农村居民在建造宅基地的同时，必须与建立档案
管理制度的有效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够完全符合国家的基本标
准。与此同时，在房屋已经建造完成之后，相关工作人员必须
将宅基地的档案与数据全部记录到管理系统中。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农村宅基地户籍档案开展管理工作的过程

中，必须建立与健全农村宅基地的档案管理制度，将农村宅基
地道的登记发证工作通过信息化建设的方式不断结合，在一定
程度上不断建立全新的宅基地数据库，从而有效实现了我国农
村宅基地档案管理的规范性与科学性。与此同时，只有严格控
制农村居民乱占与滥用土地资源的行为习惯，才能够要求相关
部门进行相互协调与沟通，进而有效实现执法合力与依法查处
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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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宅基地管理是土地管理工作最前沿与最基础性的主要工作，这一基础性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与耕地资源的利用、

保护与农民的生产生活有着一定的联系。因此，由于我国城市化正处于稳定发展的状态，近几年以来农村居民的生活无效扩张，

以至于农村在建设中应用的土地使用效率不断低下，一户多宅、多占超占与违法建设的严重现象已经不断突出，大量的农村宅基

地的需求导致了大量的资源被占用与使用，一方面造成了农村耕地的资源不断减少，则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大量宅基地的闲置

区域与资源的浪费。所以，本文针对农村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不断探讨农村宅基地登记发证的全过程，并且对其提出有效

的解决对策，从而不断加快宅基地使用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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